
 
 

 

 

 

 

济大研字﹝2018﹞5号 

 

济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管理办法 

 

为不断提高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与质量，完善我校研究生教

育质量保障机制，防止论文评审过程中非客观因素对论文评价结果的

干扰，保证评审结果的客观、公正和公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   评审范围 

凡申请我校博士、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，在答辩前必须经过校内

外同行专家的匿名评审。 

二、    评审方法 

（一）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须由５名专家进行匿名评阅，其中校

外同行不少于 4 名，同一单位不超过２名，校内专家最多１名，应具

有博士生导师资格。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

位论文评阅人应为 2 人，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论文评阅人为

3 人，论文评阅人一般应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，其中至少有一位是校



外专家。评阅人在《济南大学博士/硕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书》中除对

论文做出较为详细的评语外，对论文可否提交答辩应写出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我校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全部为双盲送审。博士学

位论文全部由学校送审；硕士学位论文采取学校按一定比例抽选送审

和学院送审两种方式进行。中期筛选结果为跟踪培养、中期检查结果

为基本合格、延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在职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，其

学位论文必须由学校送审。 

学校送审：由学位办公室组织论文进行匿名评审。评阅意见收集

后，由学位办公室反馈给各学院。 

学院送审：由学院负责将论文评阅材料寄送至两位论文评阅人进

行匿名评审，负责收集、整理专家评阅意见并报送学位办处理。 

若研究生未能按时提交送审论文，本次答辩申请无效。 

三、    论文评价综合等级、能否答辩的建议 

（一）论文综合评价等级分为 A（优）、B（良）、C（中）、D（差）。 

（二）评审专家对是否同意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有四种建议： 

Ⅰ．该论文已达到优秀博士/硕士学位论文水平要求，同意进行答辩

并申请硕士学位； 

Ⅱ．该论文已达到博士/硕士学位论文水平要求，同意稍作修改后进

行答辩并申请硕士学位； 

Ⅲ．该论文基本达到博士/硕士学位论文水平要求，但需对论文做较

大修改，建议半年后再申请答辩； 

Ⅳ．该论文未达到博士/硕士学位论文水平要求，不同意进行答辩。 



四、 论文评审结果处理办法 

1.答辩建议全部为 I的，可以根据学校安排顺利进入下一环节。 

2.答辩建议中有Ⅱ且无Ⅲ或Ⅳ，论文作者需积极采纳评审专家提出的

合理意见，对论文进行修改后方进入下一环节。如有分歧性意见应作出充

分的书面解释。 

3.答辩建议中有 2个及以上的意见为 III或 IV的，作者需对论文进

行认真修改，至少半年后方可重新提出答辩申请。 

4.其余情况下，论文作者应针对评阅意见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，并填

写《济南大学学位论文重新评阅申请表》，导师签署对修改情况的审核意

见后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 2位校外专家对修改

后的论文（附《济南大学学位论文重新评阅申请表》）进行盲审。如再次

送审的结果中答辩建议无Ⅲ或Ⅳ的，方能够进入下一环节；否则至少半年

后方可重新提出答辩申请。 

五、其他 

1．再次进行论文送审的评审费等相关费用由研究生和导师协商解

决。 

2．论文作者提交的《济南大学博士/硕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书》、

《济南大学学位论文重新评阅申请表》经审查后，均由分委员会交至

学位办备案，待其取得学位后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存档。 

本规定由济南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          济南大学研究生院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


